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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公支祠图记

       礼曰君子将营宫室先建寝廟重祖祀也斯祠则因居室为

寝廟焉 我曾祖生梯公营欲建祠修谱有志未逮因拨莊田储存

杰营祀费以俟后人继述乾隆年间合族公建支祠於文市因规

模狭隘不足以尽骏奔族兄绍寶倡族订议将原祠变价接买族

人住屋一栋以作祠堂上下正厅前后左右房廊基址宽宏祠后

山木亦荣敷秀丽堪为妥先裕后之模历百世而常新谓非我梯

公孝德所致已足以俎豆千秋乎是岁春邀集梃公公金公 银公

财公后裔合修族谱至冬告竣愧未能尽继续述之善亦聊以公

心於在天之灵因镌祠图以志不朽云

                                          曾孙 绍保 偕堂姫宗裘宗城等谨识





































前情提督有赏戴花领实授四北镇总兵调捕云南开化镇
总兵官杨公墓志铭

        公讳复东原名富东字松林浏阳杨氏 前清康熙间有名  诸生名嘉植
者公之太高祖也配戴氏乾隆二十六年以節孝旌於朝时其家号富盛后中
落公父幼孤贫叔宗孝抚之成立生子四  公其长中咸丰儿年售寇石达开
扰江西萧果公部江由湖南师师往援道浏阳   公应幕心之以得果为萧公
所？识复从临江抚州建康拔外委旅师援桂林大捷於大溶江解桂林围叙
功得扣总从入蜀十年萧公卒部将胡中和统其军时蜀寇北有蓝大顺南有
李永和声势相倚剽悍甚   公从中和南战井研大邑间骆文忠公秉章帅蜀
议以蜀兵缀南寇而湘军先清北路   公遂从中和冲寇而北大战绵州东南
解其城围川北荡夷蹙寇南趋束之以隅痛创之眉州寇死踞丹枝青神为窥
穴皆？之卒殄二巨寇数十载   公皆有功复从破石达开于叙州击滇黔边
寇于叙永屡败之追击至滇之镇雄余寇散骆公前后上公功选擢至总兵赏
戴花翎蜀事定遂归司治八年授四川川北镇总兵在镇八年调任云南开化
镇总兵又四年卒於官时年四十有四光绪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也   公在军
未尝特将然勇健拔其传屡以小队先入寇中寇众披靡大军乘之辄胜中和
尝战败失马寇追急    公负中和奔寇矛伤   公足竟以中和免整军再战乃
大胜   公以是行微跛中和乃益重   公约为兄弟同治一一年及光绪四年
两次覃恩锡类於是曾祖绍桢祖宗权父常芳赠至振威将军曾祖妣彭氏祖
妣刘氏赠一品夫人母胡氏妻刘氏封一品夫人胡太夫人后   公数年卒夫
人刘氏继室向氏萧氏牟氏梁氏陈氏子二贵超正二品磨生   前清广西補
用通判贵德部选县丞刘出女一適本邑张司马政芦次女萧出商州同彭佐
兴孙男七人长世绿亦正二品腐生  前清部选知州中华民国成立  大总统
授为陆军步兵少校次世芴世戆世籍世筶(靖、等?)世筠世藩世策均幼孙
女六曾孙庆桓先是刘夫人家贫幼时其父誉言此女当贵独奇重   公遂归
焉性和惠以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二日享继室向氏籍四川潼川府蓬溪县  
公卒时年二十有三性和惠矢节抚孤不坠其家二子亦奉之如母公初葬沙
溪后改葬西岭下贵超请铭於长镞铭曰   能鸟猫秋始别俊羽禁士未起汶
汶凡伍见贼身轻霾落赚举拔师於危勇名赛翥大盗既到中原归马帝腾遐
方咨谁健者於蜀於滇总我王旅威绝轰萌蟹獠歌舞遽陨强龄背此雄武边
失长城归藏故土林譬气佳巍峨终古
                                                                              中华民国三年      月    日
                                                                            同邑文科大学生陈长镞撰





上告审讼费由上告人与被告人平均负担
事实   本案认定事实与原审同兹引用之
理由   查民法法理凡不动产之物权必取得正当之权原始能发生完全之
效力本案系争地点据上告人则称为标业被告人则称为祖遗究竟该山是
否应属上告人抑应属被告人双方当事人均不能就有利于己之事实各展
举证之责以为确切之证明如谓该山系上告人所有权何以该姓共有之山
地准杨荣洪个人之亲属关系刘天眷即其清进葬其间即退一步言如该上
告人在原审状称打地一穴为赠与之行为是不过对刘天眷为特别之赠与
当日何以未订特约又何以任其继续进葬不表示反对之意思且甲午年刘
姓伐树是明明侵权行为自应估计实数以要求损害之赔偿何懂由刘祝舫
代出赔欸钱一串为已足况查阅该被上告人簿据甲午年前后曾经卖树至
十二次之多亦未闻出而反抗如该上告辅佐人辩称上告人距山远被上告
人距山近夫远近之说不过隔阂于暂时事后未有不得诸传闻之理此种解
释殊无充分理由再称簿据为伪造一前亦懂系空言攻击并不能提出何和
会法之证据证明其伪自属不成问题凡上述种种均不能了无疑义是上告
人之主张不能谓为正当至被上告人一方面虽坟墓葬於该山以内亦不得
籍为物权具体的取得之確据则坟塚以外之地点自无完全处分之权利原
判因第一审依据条理认定被上告人为占有取得为之界划鸿沟之判断从
而加以维持不知占有取得虽以时效为前提惟现在民法既未颁布关于时
效问题法律并无明文规定自不得以判例创设查大理院三年上字第一百
三十八号判决业已示有先例依上开说明原判及第一审判决均以时效为
标准於法毫无根据自属不合 据上理由合 将原判及第一审判决撤销由
本厅予以改判所有狮形岭山地除原有坟墓均各仍旧管理外余归两造共
有嗣后对于该山之处分行为须得双方之同意方能发生效力以靖事端而
符法例再本件上告纯系原审认定事实中处理未业终应撤销改判之件核
与大理院书面审理之例相符故本判即以书面审理行之特为判决如主文
       湖南高等审判厅民庭代理审判长推事许錫璋    推事鄧廷桂   推事
易昌炳   书记官王开元
                                                                      中华民国四年七月十五日判








































